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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具优越地位，担保物权对债权实现、资金融通，促进市

场经济发展具重要机能。由于我国土地所有权、农用权不能

成为担保物权客体，因而构建担保物权体系须注意完善多种

担保物权。无论大陆法系抑或英美法系都有质权、抵押权、

留置权等大体一致的担保物权。目前，我国已确立了此三类

担保物权，物权立法时可进一步完善、统一、细化。笔者认

为，担保物权体系构建的另一重点应主要体现为对特殊担保

物权的取舍上，以满足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同需求。 (一)

不动产质 不动产质对于设定人而言，因转移占有而不利于使

用生产，于质权人而言，须负担管理费用，且对不动产的收

益仅用于充抵债权，不能进行有效利用，其功能日渐势微如

前所述，典权可涵盖不动产质融资功能，既已确立典权，得

舍弃不动产质，即质权仍依动产质和权利质而构建。 (二)特

殊抵押 1．我国已确立的特殊抵押及其完善 我国《担保法》

（百考试题）第59条规定的最高额抵押未明确表达所担保债

权的不确定性，亦未明确此债权受债权发生基础关系限定的

特征，出于对最高额抵押广泛适用性的考虑，立法应在适用

范围、合同登记、抵押权变更、实现等方面加以完善。至于

权利抵押在我国台湾地区，其客体范围广泛，但祖国大陆由

于农用权不能成为担保物权客体，而《担保法》第34条、

第36条仅规定了国有土地使用权和少数集体土地使用权，故

范围较窄。 动产抵押，体现了生产手段担保化的需求。我国



应进一步明确动产抵押的适用范围、公示方法、登记效力、

风险负担等内容。 学界曾对《合同法)第286条承包人权利性

质展开讨论，有谓留置权说、优先权说、法定抵押权说。由

于留置权以动产为标的，将其解释为留置权当属错误；优先

权关乎处于个体地位弱者的生存权利，而承包人并非弱者，

无赋予优先权的必要；笔者认为此为法定抵押权。法定抵押

权的标的物为不动产，同标的物为动产的留置相应。我国应

进一步明确法定抵押权的适用范围，以及它同其他抵押权并

存时的清偿顺序。 （百考试题） 2．我国须确立的几种主要

特殊抵押权 共同抵押具有以下特征：抵押权为多数；为共同

债权作抵押；在未约定各抵押物的负担份额时，共同抵押的

任一抵押物均对所担保债权的全部承担责任，为物的连带。

由于共同抵押分担了抵押物的灭失风险，增加了债权保障，

其已成为日本、英国、美国及我国台湾地区所共有的制度。

我国物权法应采纳之。 （百考试题） 企业财产集合抵押是以

企业不同种类的特定财产的集合体为标的而设定的抵押。抵

押物为企业现有的不动产、动产及其他财产权利的集合体，

须经登记加以公示。由于企业财产集合抵押不转移占有，它

对于增强企业担保能力保证物的继续使用具有重要意义。以

企业财产设定的抵押还有浮动抵押，是指就企业全体财产优

先于其他债权人先行获得清偿的权利。浮动抵押源于英国判

例，后为大陆法系国家所采用。浮动抵押较企业财产集合抵

押简便灵活，因在企业财产集合抵押，抵押权设立后，于抵

押权登记表内的财产禁止处分，对企业经营不利，而浮动抵

押以企业总括财产为限，权利设定后，退出企业的财产不再

成为抵押权标的，进入企业的财产自然成为抵押标的。这样



节省登记环节，方便企业生产。 (三)其他特殊担保 让与担保

具有以下功能：第一，弥补动产质之不足。动产质以转移占

有为要件，不得占有改定，而让与担保设定人仍可就标的物

使用收益。第二，让与担保标的物较质权、抵押权范围广泛

，正在形成的财产权也可设定。第三，节省质权、抵押权拍

卖环节，避免标的物拍卖过程中价格过低的不利。让与担保

体现了物权所有权向用益权、抽象权利归属向具体权利利用

转化的发展趋势。德国、日本民法及我国台湾地区“民法”

虽未规定，但已为学说、实务所承认。有学者否认让与担保

在物权法中的地位，认为让与担保是一种变相的流质，设立

人与债权人之间常常存在通谋行为，容易导致债务人利用此

种方式逃避债务。⑧笔者认为，若在让与担保出现流质(法律

禁止流质的目的在于防止债权人利用债务人窘迫境地图谋暴

利)或通谋，可通过法律行为无效或撤销制度加以解决，而不

能以此否定让与担保的存在价值。优先权，是指特定债权人

基于法律的直接规定而享有的就债务人的总财产优先受偿的

权利。笔者认为，优先权多基于国家政策而规定，不仅何种

债权可发生优先权，优先权效力及优先权间的顺序都由法律

作出严格规定，具有一定程度的公法色彩，并且优先权并非

以物的交换价值担保某债权，而是赋予某债权优先清偿的顺

序利益，保障其实现，与传统意义的担保物权有很大差异。

更何况，目前我国法学界关于优先权范围，其同法定抵押、

先取特权等的关系尚未厘清，建议不在物权法中规定优先权

，而在破产法、海商法中以程序性法条赋予债权人以优先清

偿的顺序利益。 以上着重论述了特定担保的必要性，然由于

特定担保多从商业实践中产生，具有易变性和，开放性，因



此，并非所有具有浓郁商业应用特质的特别担保皆宜放在特

别法中规定，以保障物权法的逻辑一致。 百考试

题100test.com编辑竭诚为你提供全面的优质考试资料！百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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